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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水价不涨，单位成本远远大于水价，长年
居高不下；引水工程规模效应又遥遥无期，
2005 年试通水至今二十年来，供水量都没能达
到项目可行性研判的需水量 33 万吨 /天，水价
倒挂，每供1吨水就要赔0.75元！”桦水公司称，
根据物价局 2012 年、2016 年和 2022 年监审的
建议水价核算，自 2010 年第一个调价年度始，
由于水价应调未调而需补偿的水费合计为6.191
亿元。
　　桦水公司表示，实事求是讲，用水属地惠
州市大亚湾区政府在政府纪要惠湾管纪［2023］
1号文中对桦水公司保障大亚湾民用、企业生产
用水安全的突出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确认水
价倒挂导致常年亏损的事实，并提出解决方案。
　　记者在这份 2023 年 1 月 9 日印发的惠湾管
纪［2023］1 号文中看到，“会议认为，在合理
区间内调整大亚湾引水工程（东风段）的原水
价格有利于桦水公司的良性运营，更好的保障
大亚湾用水安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会议
同意采用协议定价方式，建议桦水公司与惠州
中水协商尽快签订协议重新确定水价，将大亚
湾引水工程（东风段）的原水价格调整为 1.16
元 / 立方米，具体调整时间按照《关于解决桦
水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协调会的签报》（办文编号：
BH20220100）要求落实。”
　　记者还了解到，其实早在 2022 年 3 月，广
东省水利厅曾就桦水公司欠缴水资源费有关问
题请示省政府。该请示也阐明了桦水公司欠缴
水资源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原水水价未能及
时调整，新增的水资源费未能依法计入供水成
本。”
　　请示文件称，“国务院《取水许可与水资
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规定，水资源费计入供水
成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水利
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也规定，‘水利工程
供水价格由生产成本、费用、利润和税金构成。
供水生产成本是指正常供水生产过程中发生的
直接工资、直接材料费、其它直接支出以及固
定资产折旧费、修理费、水资源费等制造费用。’
桦水公司拖欠水资源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供
水合同各方未能通过法律途径调整原合同约定
的供水价格，无法将调整后的水资源费计入供
水成本，导致桦水公司无法承担缴纳水资源费
的法定责任。根据 2003 年签订的《惠州市大亚
湾引水工程东江至养公坑隧洞出口段投资与经
营合同》，约定原水水价为 0.7元／立方米（含
水资源费），当时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 0.025
元／立方米，水资源费在原水水价中所占比例
仅为 3.6％。但 2009 年我省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上调为 0.12 元／立方米，2016 年再次上调为
0.20 元／立方米，水资源费在原水水价中所占
比例已达 17％和 29％。当地有些企业的原水价
格，却能按法规政策和市场规律得到合理调整。
比如 2011 年，惠州中水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原水
水价从 1.28 元／立方米调整到 1.71 元／立方
米（且水价中不包含水资源费）。鉴于这种情况，
桦水公司多次向惠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申请调
整合理原水水价，但一直未获核准。2012 年惠
州市物价局对该公司原水成本进行调查和监审，
并于当年 8月 16 日出具《关于大亚湾引水工程
（东风段）原水成本监审情况的报告》（惠价
〔2012〕190 号），建议由财政对桦水公司现行
水价 0.7 元／立方米与成本监审定价 1.297 元
／立方米的差额 0.597 元／立方米进行补贴，
补贴额约为 2135.8 万元 /年，但这一建议未被
采纳。”
　　从 2017 年开始，广东省水利厅多次商请惠
州市政府尽快专题研究解决桦水公司有关历史
遗留问题。其中 2021 年 12 月 26 日向惠州市政
府专门发函，明确指出桦水公司拖欠水资源费
的重要原因是惠州市有关部门（单位）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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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二十年间，水资源费上涨
了 8倍，电价上涨了 1.5 倍，人工
成本上涨了 7.5 倍，但当初 0.70
元 / 吨的水价至今未得到合理调
增，导致每供 1吨水就要赔 0.75
元……广东省桦水水利投资有限公
司（下称“桦水公司”）长期处于
严重亏损状态，眼下已到了无力支
付到期银行本息，无力缴纳省水利
厅巨额水资源费和高昂罚单，无力
及时支付运营电费，无法支付员工
工资和日常供水运营费用的境地。
　　“上述种种，随时可导致桦水
公司无法正常供水，更有可能产生
较大范围不稳定因素，势必影响整
个大亚湾区用水安全，严重影响下
游用水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居民的生
活质量，并且极有可能引发区域性
社会不稳定事件。”1月 24 日，
桦水公司有关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表
示，目前企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
急关头，如果惠州市政府再不正视
营商环境，按照中央有关部委和广
东省政府的指示，尽快落实属地责
任，依法合理调整供水水价，“我
们真的坚持不下去了，谁来守护大
亚湾的水生命线？”
　　据了解，桦水公司可不是一般
的普通企业，它是一家专门负责
为惠州市大亚湾民生供水的民营企
业。2002年,国家建设部颁布了《关
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
意见》（建城 [2002]272 号）,为
满足“南海石化项目”配套需要，
保障该项目落户大亚湾开发区，完
善大亚湾石化工业区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日益增长的居民用水需求，惠
州市人民政府于 2003 年 , 通过招
商引资选择社会资本方，缓解财政
支出压力 ,以特许经营建设 -运
营 -移交即“BOT 模式”，建设从
东江调取原水输送至风田水库的大
亚湾引水工程。
　　在当时，大亚湾引水工程是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先行先试的代表
性案例 ,被称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政治之水、经济之水和生命
之水，肩负着“南海石化项目”生
产生活用水配套使命，同时也为大
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产

业导入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广东
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桦水公
司股东）积极响应惠州市政府招商
引资的号召，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大
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供水基础设
施建设，通过招投标取得大亚湾引
水工程投资及经营权，并于 2003
年 6 月 15 日，与惠州市政府授权
机构中海壳牌石化项目配套工程建
设指挥部签订《惠州市大亚湾引水
工程东江至养公坑隧洞出口段投资
及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投资
经营合同》”）。桦水公司作为大
亚湾引水工程 BOT 项目法人公司，
具体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
运营管理等事务，政府授予桦水公
司特许经营权30年，经营期满后，
将项目资产及特许经营权移交给政
府。
　　据悉，该项目历时18个月(自
2003 年 6 月 15 日至 2005 年 1 月
31 日 ) 建设期，按政府强制的通
水时间 ,于 2005 年 2 月 1 日全线
试通水 ,截至 2025 年 12 月 , 持
续稳定供水 21 年，总供水量约 13
亿吨，7634 天从未停歇。
　　“近四五十公里长的供水线，
我们长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地守
护，就是为了保障大亚湾所有的企
业和居民都能用上水，尽管我们走
的每一步都是那么地艰难！”桦水
公司称，二十年来，即便供水价格
关系长年倒挂即“单位成本大于水
价”，公司在承担着巨额亏损的同
时，依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以保障
大亚湾开发区的安全用水和社会稳
定，为大亚湾区域民生和经济建设
提供用水保障，也为中海壳牌南海
石化项目等重大项目落户奠定了基
础，竭尽全力履行了应有的社会责
任 ,是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和发展当之无愧的“拓荒牛”和见
证者。然而，近十多年来桦水公司
却被惠州市政府“关门打狗”，以
永远“不会有结果”的重组谈判代
替应尽的调整水价义务，以达到拖
垮、逼死企业进而无偿收回霸占该
供水项目的目的。
　　据介绍，根据《投资经营合同》
第 5.6 条约定，应根据实际经营成
本变化每五年调整一次供水价格。
2010 年，桦水公司根据约定多次
向惠州市政府提出调整合理水价；

直到 2012 年 8 月 16 日，惠州市物
价局才出具文件，明确该项目原水
价格应由 2003 年的 0.7 元 / 吨调
整为 1.297 元 / 吨。但是惠州市政
府不执行核定水价，也没有将新增
的水资源费计入供水成本（期间
国家水资源费从 0.025 元 / 吨调增
到 0.2 元 / 吨），而是以惠州市水
务集团重组项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为由开始谈判，十几年来历经六任
领导，最终均无疾而终，长期执行
2003 年核定的 0.70 元 / 吨（含水
资源费）标准（期间为应付省水利
厅临时调升过 0.20 元 / 吨）。
　　据桦水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自 2005 年通水以来，二十年间，
水价构成因素的巨变，已对初始水
价 0.70元 /吨造成了颠覆性影响。
该负责人给记者详细算了一笔账：
项目前期因政府主导的征地拆迁工
作拖延滞后、后期赶工等因素超概
1.74 亿元 ,导致单位成本平均增
加了 0.66元/吨，供水价达到1.36
元 / 吨水，项目尚未投入运营，初
始水价（0.70元 /吨）就已被颠覆，
这种“先天不足”，从一开始就给
项目良性运营埋下了祸根。  
　　其次，2003 年水资源费为 
0.025 元 / 吨，水资源费在水价中
所占比例仅为 3.6%，但 2009 年水
资源费上调为 0.12 元 / 吨，2016
年再次上调为 0.20 元 / 吨，上涨
了 8倍，水资源费在水价中所占比
例已达 17% 和 29%。特别要强调的
是，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调整，纯
属国家政策强制性涨价，应随政府
颁布的调价文件及时计入原水水
价。而桦水公司就连水资源费都得
不到调增，不仅是桦水公司苦求不
得，甚至作为水资源费征收主管部
门的省水利厅，多次督促协调惠州
市政府都未能解决。
　　再次，2003 年电价为 0.529
元 / 千瓦时，近二十年间，电价
每年都在上涨，截至 2024 年电价
已涨至 0.798 元 / 千瓦时，平均
增涨幅度约 0.158 元 / 千瓦时，
已上涨了 1.5 倍。2003 年人工成
本 (社平工资）962 元 / 人 / 月，
二十年间，人工成本每年都在上涨，
截至 2025 年人工成本已涨至 7250
元 / 人 / 月，上涨了 7.5 倍。
　　“供水运营成本一直在上涨，

二十年不给调整水价桦水公司濒临破产 
企业质疑惠州营商环境堪忧


